
遂教体函〔2024〕23号

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批复 2024年
局属事业单位及市直属公办学校预算的通知

各局属事业单位、市直属公办学校：

2024年市级财政预算已经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

会议审查批准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局属事业单位及市直属公

办学校要严格执行批复预算，加快支出预算执行，着力提高资

金使用绩效。现对 2024年预算相关事项予以批复，并提出以下

工作要求。

一、及时做好部门预算信息公开

局属事业单位及市直属公办学校是预算信息公开的责任主

体,除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外，要在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20日内，

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在市政府门户网站或本部门门户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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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的预决算公开专栏公开经保密审查通过的部门预算信

息，并做好解释说明准备工作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

二、认真组织部门预算执行

（一）强化预算执行约束

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

子的安排部署，强化“预算限额管理”的意识，进一步严格支出

预算管理。严格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执行，未经批准不得随意

调剂。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再追加预算，对于其他确需追加的重

大紧急事项，应事先开展项目评审论证，按程序报批。

（二）强化绩效目标引领约束

严格落实预算绩效目标管理要求，市级部门在批复所属单

位预算时，按预算管理级次批复绩效目标。绩效目标一经批复，

不得随意调整，各单位应严格按照绩效目标组织预算执行，发

挥绩效目标前置引领和过程约束作用。因特殊原因确需调整的，

相关部门应根据绩效目标管理要求和审核流程，对本部门项目

绩效目标调整情况进行审核，汇总报市财政局审批。

（三）强化政府采购预算管理

严格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等相关政策法规

要求，按照规定编制政府采购实施计划，并将政府采购实施计

划报财政部门备案，做到无预算不采购、无计划不执行采购、

不超预算采购，不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和调整采购计划。落实中

小企业采购份额预留政策，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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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专

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超过上述标准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预

留预算总额的 30％以上、工程项目预留 4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

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％。

（四）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

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、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

例》和省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大力压缩非刚性、非

重点支出，确保 2024年一般性支出可压尽压、应压尽压。严格

控制“三公”经费，大力精简会议、差旅、培训、调研、论坛、

庆典等公务活动，加强地点相同、对象重叠、内容相近等公务

活动整合，积极采用视频、电话、网络等新型方式开展公务活

动，努力节约日常经费开支，市财政将结合财政收支形势和部

门工作进展实际

在执行中收回相应经费预算。

三、切实强化财务监督检查

高度重视财务会计监督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根据政策规

定进行会计核算，不得报销任何超范围、超标准以及与相关公

务活动无关的费用，不得报销虚假费用单据。建立覆盖学校所

有收支监管机制，消除盲区。积极配合财政部门实施预算绩效

管理工作考核和财政绩效评价工作，认真组织本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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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，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。严格

控制不同预算科目、预算级次或者项目间的预算资金调剂。按

规定做好财务公开公示。

四、建立健全内部财务制度

各部门应继续建立健全项目库管理制度，夯实项目基础信

息，完善项目入库审批程序，做好项目库动态维护。建立健全

预算编制执行制度，明确业务科室和财务科室职责分工，确保

各司其职各尽其责。建立健全预算信息公开制度，强化预算信

息公开主体责任。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实现绩效目标、

绩效监控、绩效评价和结果应用的全过程绩效管理。

附件：1.2024年部门预算批复表（在预算一体化系统自行

下载）

2.2024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（在预算一体化系

统自行下载）

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4年 2月 21日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不予公开

遂宁市教育和体育局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21 日印发


